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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暨解除质押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陈玉忠先生关于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质押暨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陈玉忠先生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股票

２０８

万股质押给齐鲁证券有限公司。陈玉忠先生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起，具体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万股）

质押登记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

用途

陈玉忠 是

２０８ ２０１６－４－１８ ２０１６－５－１３

齐鲁证券有限

公司

０．８４

个人资金

需求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万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

）

陈玉忠 是

１５０ ２０１６－１－１９ ２０１６－４－１９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０．６

三、股东股份累积被质押情况

截止

４

月

１９

日，陈玉忠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４８

，

３２９

，

６７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３．５７％

。陈玉忠先生共质

押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２１９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９．７２５％

。

三、备查文件

１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1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董事长许晓华先生、总经理姚湘盛先生、财务总监方建武先生及财务部经理谢春英女士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２５８

，

３０５

，

９１１．９１ １２４

，

８２８

，

５１６．７５ ２１６

，

６６１

，

３１０．８３ １９．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７

，

０２０

，

４４５．５７ －２２

，

５３７

，

５８２．２８ －１３

，

０２６

，

４９１．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５

，

９１４

，

５９３．８７ －２３

，

７０４

，

０７３．８７ －２３

，

７０４

，

０７３．８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９

，

４９８

，

１４２．４９ －１６３

，

９２０

，

５８０．４０ －１６３

，

４５１

，

３３６．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６ －０．３７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６ －０．３７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５９％ －２．９６％ －１．１１％ １．７０％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１

，

８８６

，

６８７

，

３３３．５２ １

，

３９２

，

５５０

，

８１３．８７ １

，

９２６

，

８５３

，

３５４．６１ －２．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１８８

，

５３２

，

６０１．６０ ７５１

，

２５２

，

４６７．８７ １

，

１８１

，

５１２

，

１５６．０３ ０．５９％

上年同期数据调整说明

: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取得浙江联宜电机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实现对浙江联宜电机

有限公司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

对上年同期财务数据进行了调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６

，

３９４

，

２５８．２１

主要是处置闲置房屋及淘汰设

备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９

，

６５５

，

０５４．６０

公司子公司按照相关文件获取

的相关政府部门补助款项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９８

，

６１５．３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５３

，

６８５．１０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３

，

１６９

，

２５１．２４

按照合并范围内各公司非经常

性损益金额与其对应所得税率

相乘计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９１．８８

按照浙江刚玉新能源有限公司

税后非经常性损益与其对应少

数股东比率相乘计算

合计

１２

，

９３５

，

０３９．４４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５５

，

１８９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２．２９％ １８７

，

９８４

，

２４７ １０９

，

６１０

，

４２０

质押

３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高安良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０％ ８

，

００９

，

６００

金华相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５２％ ６

，

７４７

，

１３６ ６

，

７４７

，

１３６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３％ ４

，

５６９

，

２９６

太原东山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０％ ２

，

６６７

，

８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

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３％ １

，

９０４

，

３００

许晓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９％ １

，

７３３

，

０４０ １

，

７３３

，

０４０

严征世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西藏鸿烨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６％ １

，

６１１

，

４５９

沈国英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０％ 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７８

，

３７３

，

８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８

，

３７３

，

８２７

高安良

８

，

００９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００９

，

６００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５６９

，

２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５６９

，

２９６

太原东山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６６７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６７

，

８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新

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９０４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０４

，

３００

严征世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西藏鸿烨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６１１

，

４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１１

，

４５９

沈国英

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李洪弟

１

，

１７９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７９

，

２００

刘艳

１

，

０４８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４８

，

４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与金华相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以上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严征世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刘艳通过投

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４８

，

４００

股，合计持

有本公司股份

１

，

０４８

，

４００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中的“太原东山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在报告期内进行了约定

购回交易

,

于

2016

年

3

月

8

日购回约定购回式证券

1062

万股普通股。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变动

应收票据

７３

，

５８４

，

７８７．９３ ２８

，

８８６

，

９６０．２９ １５４．７３％

其他应收款

２９

，

８１６

，

５９５．５１ １７

，

９０１

，

３３６．１６ ６６．５６％

其他流动资产

５

，

９９６

，

１０９．９２ １３

，

３６２

，

４８７．９１ －５５．１３％

应付票据

３７

，

８２１

，

０００．００ ６９

，

４９１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５７％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９

，

９３５

，

０６１．７５ ２９

，

９４３

，

０６６．３３ －３３．４２％

其他流动负债

４

，

０１７

，

８４０．５１ １２

，

８４２

，

５６２．３０ －６８．７１％

少数股东权益

３０

，

７２３

，

５６２．３５ ８

，

７６８

，

９２３．６５ ２５０．３７％

说明

:

1

、应收票据期末比期初增加

154.73%,

主要是由于本期收到客户票据结算货款增加所致

;

2

、其他应收款期末比期初增加

66.56%,

主要是由于本期支付的投标保证金、加工费借款等其他往来款项增加所致

;

3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比期初减少

55.13%,

主要是由于期初待抵扣进项税本期用于抵扣所致

;

4

、应付票据期末比期初减少

45.57%,

主要是公司控股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减少新办票据所致

;

5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比期初减少

33.42%,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支付上期末应付未付工资所致

;

6

、其他流动负债期末比期初减少

68.71%,

主要是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预提费用减少所致。

7

、少数股东权益期末期初增加

250.37%,

主要是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报告期投资设立 “浙江英洛华新能源电控

科技有限公司”

,

按照

55%

股权比例合并产生的少数股东权益增加所致。

(

二

)

损益表项目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财务费用

２

，

８７５

，

４６８．６６ ４

，

４２４

，

９５７．９９ －３５．０２％

营业外收入

１７

，

３１８

，

６８４．９１ ５

，

４７４

，

７２８．３０ ２１６．３４％

营业外支出

１

，

１１５

，

６８７．００ ８６

，

５９０．８０ １１８８．４６％

说明

:

1

、财务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35.02,

主要是由于公司短期借款本金减少

,

相应支付银行借款利息减少所致

;

2

、营业外收入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216.34,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净收益及确认的政府补助收益增

加所致

;

3

、营业外支出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1188.46%,

主要是由于控股子公司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增加所致。

(

三

)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

，

４９８

，

１４２．４９ －１６３

，

４５１

，

３３６．００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

，

８３６

，

８０６．８７ －２３

，

００３

，

０９９．７２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

，

００６

，

０８２．１５ －３８４

，

２５０

，

２２４．５３ －

说明

: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主要是由于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

期增加

,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

,

使得现金净流入同比增加所致

;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主要是由于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所收回的现金与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两者差额同比减少所致

;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的主要原因是上期偿还银行短期借款较多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等相关材料已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

审查

,

公司已于

2016

年

2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

(160023

号

)

。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

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

交书面回复意见。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

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组织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申请受理部门

,

并同时进行披露。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通知

,

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

22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

,

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

并予以披露。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

意见回复的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１６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

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

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横店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

股份锁定

“一、本公司承诺在本次发行中所认购的上市公司

的股票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任

何转让， 在此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二、本次交易完成

后

６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

或者交易完成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的， 本公司持有上市

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６

个月。三、如本次交

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

确以前， 暂停转让本公司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四、本次发行结束后，本公司由于上市公司

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锁定期的约定。”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２４

日

３６

个月 按承诺履行

金华相家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股份锁定

“一、本公司承诺在本次发行中所认购的上市公司

的股票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任

何转让， 在此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二、本次交易完成

后

６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

或者交易完成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的， 本公司持有上市

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６

个月。三、如本次交

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

确以前， 暂停转让本公司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四、本次发行结束后，本公司由于上市公司

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锁定期的约定。”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２４

日

３６

个月 按承诺履行

许晓华 股份锁定

“一、本人承诺在本次发行中所认购的上市公司的

股票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任何

转让， 在此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 本次发行结束

后，本人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三、如本

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

论明确以前， 暂停转让本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２４

日

３６

个月 按承诺履行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横店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

同业竞争

“一、除赣州市东磁稀土有限公司外，本方目前不

存在通过投资关系或其他安排控制或重大影响任

何其他与太原刚玉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经济实

体、机构和经济组织的情形。二、自本承诺签署后，

本方将不会通过投资关系或其他安排控制或重大

影响任何其他与太原刚玉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

企业。三、如太原刚玉认定本方将来产生的业务与

太原刚玉存在同业竞争， 则在太原刚玉提出异议

后，本方将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如太原刚玉

提出受让请求， 则本方应无条件按经有证券从业

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

资产优先转让给太原刚玉。四、本方如从任何第三

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太原刚玉经营的业务有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则本方将立即通知太原刚

玉，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太原刚玉。五、本方

将利用对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控制权， 促使该等

企业按照同样的标准遵守上述承诺。六、本方保证

严格遵守太原刚玉章程的规定， 与其他股东一样

平等地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保障太原刚

玉独立经营、自主决策。本方不利用股东地位谋求

不当利益， 不损害太原刚玉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无固定期

限

按承诺履行

许晓华 资产注入

“一、本人所持有的拟注入上市公司之资产合法有

效，不存在权利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或存在

受任何他方追溯、追索之可能，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负债、担保及其他或有事项；联宜电机系依

法设立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及业务完

整、真实，业绩持续计算，不存在未披露的影响本

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或瑕疵。二、本人承诺，若联

宜电机因补缴税款、承担未披露的负债、担保或其

他或有事项而遭受损失， 由本人按照本次重组前

的持股比例予以承担。三、自本函签署之日至本次

交易完成， 本人确保联宜电机不出现影响本次交

易的重大资产减损、重大业务变更等情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无固定期

限

按承诺履行

金华相家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资产注入

“一、本公司所持有的拟注入上市公司之资产合法

有效，不存在权利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或存

在受任何他方追溯、追索之可能，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负债、担保及其他或有事项；联宜电机系

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及业务

完整、真实，业绩持续计算，不存在未披露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或瑕疵。二、本公司承诺，

若联宜电机因补缴税款、承担未披露的负债、担保

或其他或有事项而遭受损失， 由本公司按照本次

重组前的持股比例予以承担。三、自本函签署之日

至本次交易完成， 本公司确保联宜电机不出现影

响本次交易的重大资产减损、 重大业务变更等情

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无固定期

限

按承诺履行

英洛华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一、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的内容

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预案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或连带的法律责

任。二、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工

作尚未完成，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预

案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三、本预

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

所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

断、确认或批准。本预案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四、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

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 董事会全体成员将暂停

转让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 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

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无固定期

限

按承诺履行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横店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

利润分配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顺利实施， 未来发展前

景广阔，考虑到目前资本公积金较为充足，为与其

他股东共同分享公司发展成果， 在符合利润分配

原则的情况下， 提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为： 以公司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本公司

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

成票。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８

日

４

个月 按承诺履行

徐文财 利润分配

本人承诺在公司董事会正式审议该利润分配预案

时投赞成票。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８

日

４

个月 履行完毕

许晓华 利润分配

本人承诺在公司董事会正式审议该利润分配预案

时投赞成票。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８

日

４

个月 履行完毕

姚湘盛 利润分配

本人承诺在公司董事会正式审议该利润分配预案

时投赞成票。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８

日

４

个月 履行完毕

胡天高 利润分配

本人承诺在公司董事会正式审议该利润分配预案

时投赞成票。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８

日

４

个月 履行完毕

厉宝平 利润分配

本人承诺在公司董事会正式审议该利润分配预案

时投赞成票。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８

日

４

个月 履行完毕

魏中华 利润分配

本人承诺在公司董事会正式审议该利润分配预案

时投赞成票。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８

日

４

个月 履行完毕

承诺是否

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０７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更名进展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３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更名进展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４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更名进展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５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０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更名进展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２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更名进展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１７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１８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更名进展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２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更名进展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３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业绩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４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更名进展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５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更名进展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６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更名进展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９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业绩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０４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更名进展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１６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795� � � �证券简称:英洛华 公告编号:2016-32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4

月

8

日

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9

人

,

实际参会董事

9

人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

,

形成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六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信息请查阅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披露的《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

公告编号

:2016-31)

。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横店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英洛华磁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英洛华磁业”

)

为解决引进专业技术人才的住宿问题

,

向横店

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横店房地产”

)

购买位于东阳市横店镇十里街的“南江名郡”商品房共计

11

套

,

商品

房总面积

2893.87

平米

,

交易金额

1,568.14

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英洛华磁业具有完整独立的产、供、销系统

,

上述交易属正常的交易行为

,

且完全按照市场化原则进

行

,

英洛华磁业向横店房地产购买商品房的交易价格均按市场价执行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横店房地产

是公司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在审议本议案时

,

关联董事徐文财先生、胡天高先生、厉宝平先生回避表决

,

由

6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辛茂荀先生、钱娟萍女士、蒋岳祥先生均事前认可了该项议案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信息请查阅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披露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横店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33)

。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795� � � �证券简称:英洛华 公告编号:2016-33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与横店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关联交易概述

(

一

)

关联交易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英洛华磁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英洛华磁业”

)

为解决引进专业技术人才的住宿问题

,

于

2016

年

4

月

6

日在东阳市横店与横店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横店房地产”

)

签订《商品房定购协议书》

,

向横店房

地产购买位于东阳市横店镇十里街的“南江名郡”商品房共计

11

套

(

其中排屋

5

套、套间

6

套

),

商品房总面积

2893.87

平方

米

,

交易金额

1,568.14

万元。

(

二

)

交易各方关联关系

英洛华磁业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

横店房地产为公司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

三

)

关联交易表决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横店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

案》

,

在审议本议案时

,

关联董事徐文财先生、胡天高先生、厉宝平先生回避表决

,

其余参加会议的

6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

决同意该项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四

)

关联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也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

:

横店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

: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

3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4

、成立日期

:1997

年

2

月

18

日

5

、法定代表人

:

徐飞宇

6

、注册资本

:

壹亿元

7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资质贰级

)

横店房地产是公司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

实际

控制人为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该公司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345,971.91

万元

,

净资产为

50,519.62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为

98,284.95

万元

,

净

利润为

2,674.15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英洛华磁业向横店房地产购买的房屋均为新开发的框架剪力墙结构商品房

,

位于东阳市横店镇十里街的“南江名

郡”小区

,

房号及面积分别为

:①

房号

:31-1-101,

主房面积

:117.31

㎡

;②

房号

:32-1-101,

主房面积

:132.23

㎡

,

辅房编号

:32-01,

辅房面积

:15.67

㎡

;③

房号

:32-1-102,

主房面积

:144.3

㎡

,

辅房编号

:32-12,

辅房面积

:13.67

㎡

;④

房号

:33-1-101,

主房面积

:

132.43

㎡

,

辅房编号

:33-01,

辅房面积

:15.70

㎡

;⑤

房号

:39-1-102,

主房面积

:128.81

㎡

,

辅房编号

:39-12,

辅房面积

:12.17

㎡

;⑥

房号

:40-1-101,

主房面积

:132.47

㎡

,

辅房编号

:40-01,

辅房面积

:15.50

㎡

;⑦

房号

:142

号楼

A

座

,

主房面积

:407.17

㎡

;⑧

房号

:

142

号楼

B

座

,

主房面积

:407.17

㎡

;⑨

房号

:137

号楼

B

座

,

主房面积

:412.69

㎡

;⑩

房号

:143

号楼

A

座

,

主房面积

:403.29

㎡

;(11)

房

号

:143

号楼

B

座

,

主房面积

:403.29

㎡

,

总面积

2893.87

平方米。

购买的上述房屋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

也不存

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依据东阳市横店当地商品房市场价格公开交易。套间主房价格为

3504~3694

元

/

㎡

,

辅房价格为

2300

元

/

㎡

,

排屋价格为

6070

元

/

㎡。

五、 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英洛华磁业

(

协议“乙方”

)

与横店房地产

(

协议“甲方”

)

双方签订《商品房定购协议书》

,

主要内容如

下

:

(

一

)

乙方向甲方购买的“南江名郡”商品房

11

套位于东阳市横店镇十里街。

(

二

)

乙方向甲方购买的“南江名郡”商品房总面积为

:2893.87

平方米

,

总房款为人民币

15681363.00

元

(

大写人民币壹

仟伍佰陆拾捌万壹仟叁佰陆拾叁元整

)

。

(

三

)

甲、乙双方约定付款方式如下

:

1

、本定购书签定后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前乙方须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3337351

元

(

大写

:

叁佰叁拾叁万柒仟叁佰伍拾壹元

整

),

同时签订协议附表所列的

31-1-101

、

32-1-101

、

32-1-102

、

33-1-101

、

39-1-102

、

40-1-101

的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

2

、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前乙方须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4943044

元

(

大写

:

肆佰玖拾肆万叁仟零肆拾肆元整

),

同时签订协议

附表所列的

142

号楼

A

座和

142

号楼

B

座的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

3

、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前乙方须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7400968

元

(

大写

:

柒佰肆拾零万零仟玖佰陆拾捌元整

),

同时签订协

议附表所列的

137

号楼

B

座、

143

号楼

A

座和

143

号楼

B

座的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

(

四

)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

,

并经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公司全资子公司英洛华磁业发生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为解决引进专业技术人才的住宿问题。

2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

,

付款、收款与结算方式合理

,

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3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

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6

年年初至披露日

,

公司与横店房地产未发生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蒋岳祥先生、辛茂荀先生、钱娟萍女士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公司全资子公司英洛华磁业与横店房地产发生的关联交易

,

是为了解决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住宿问题的需要

,

是必要、合理的交易行为。

2

、上述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

,

交易价格的定价依据是客观的

,

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七、 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

3

、《商品房定购协议书》。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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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

定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召开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提示

性公告

,

提醒公司股东及时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再次公告如下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三

)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

四

)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6

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5

日至

4

月

26

日

,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6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5

日

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4

月

26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五

)

会议的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

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

,

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

六

)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4

月

19

日

(

七

)

出席对象

:

1

、在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4

月

19

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2016

年

4

月

19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

可以书面委托授权代

理人出席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八

)

会议地点

:

浙江联宜电机有限公司会议室

(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电子产业园区

)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议案一

: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二

: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三

: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议案四

: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议案五

:

审议《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议案六

:

审议《关于公司

2016

年度与控股股东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议案七

:

审议《关于公司

2016

年度与赣州通诚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议案八

:

审议《关于聘请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议案九

: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

二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

2016

年

3

月

31

日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的有关内容。

上述“议案六”为关联交易议案

,

关联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

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

、现场会议登记时间

:2016

年

4

月

22

日

9:00-17:00

4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

山西省太原市民营经济开发区工业新区企业大道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5

、其他事项

: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传真登记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

参加网络投票。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

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360795

”。

2

、投票简称

:

“英洛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6

年

4

月

26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英洛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议案一。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本

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申报价格如下表所示

:

序号 议 案

对应申报价

格

总议案 全部下述九个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议案二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议案三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议案四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４．００

议案五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００

议案六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与控股股东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七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与赣州通诚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八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九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５

年度述职报告》

９．００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类型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

(

包括议案的子议案

)

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总议

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

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6)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

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

进行身份认证。

A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

;

点击“申请密码”

,

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

料

,

设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B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

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式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

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咨询电话

:0755-83991192

。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取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A)

登陆

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B)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陆”

,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

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陆

;

C)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操作

;

D)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5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

下午

15:00,

结束时

间为

2016

年

4

月

26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15:00

。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

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纳

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

一

)

公司联系方式

地 址

:

山西省太原市民营经济开发区工业新区企业大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 系 人

:

李艳 赵娜

联系电话

:0351-5501213

传 真

:0351-5501211

邮 编

:030110

(

二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

四

)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

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股东授权委托书

(

附后

)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附

: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按以

下权限代为行使表决权

: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

议 案 同 意 弃权 反对

一、《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五、《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六、《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与控股股东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七、《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与赣州通诚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八、《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九、《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５

年度述职报告》

注

1: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注

2:

如股东不作具体指示

,

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

(

单位公章

):

委托人股票帐户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有效日期

:

2016年 4月 2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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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天山纺织 股票代码：000813� � � �公告号：2016－041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票解除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收到公司股东青海雪

驰科技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青海雪驰

"

）提供的《关于青海雪驰与申万宏源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质押回购业务提前购回的说明》和《提前购回交易委托单》。

青海雪驰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已变更为申万宏源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申万宏

源

"

）于

2014

年

5

月

6

日签署了股票质押回购交易业务的协议，将其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4,679,7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42%

）质押给申万宏源，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具体详见公司

2014

年

5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4-018

）。青海雪驰已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将质押给申万宏源的

34,679,700

股股份办理提前购回标的证券。

本次质押解除后，青海雪驰剩余质押的股份数量为

0

，青海雪驰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4,679,

78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42%

。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2263� � �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2016-026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时代证券

"

）为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上海游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下简称

"

游唐网络

"

）

100%

股权的独立财务顾

问，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实施完成，目前正处于持续督导期，持续督导期截

止日期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新时代证券原指派管飞先生、张澍田先生为财务顾问主办人。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收到新时代证券《关于更换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

办人的通知函》，新时代证券原财务顾问主办人管飞先生、张澍田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持续督导的财

务顾问主办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新时代证券指派张建刚先生、张才尧先生接替管飞先生、

张澍田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张建刚先生、张才尧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本次更换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游唐网络

100%

股权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为张建刚先生、张才尧先

生。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1日

附：张建刚先生、张才尧先生简历

张建刚，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保荐代表人。

13

年

投资银行从业经验，主持或参与了炬华股份、鲍斯股份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及上市工作；啤酒花、星美联合

等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大江股份等公司非公开发行工作等。

张才尧，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业务董事，管理学硕士。

3

年审计及

6

年投资银行从业经

验，主持或参与了浩丰创源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及上市工作；啤酒花、星美联合等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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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BT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中标以下

BT

项目：

1

、本公司中标成都市

IT

大道现代有轨电车工程及市政改造工程建设项目。该项目分为

IT

大道现代有轨

电车工程及市政改造工程两部分，其中有轨电车工程部分采用

"

投融资

+

施工总承包

+

回报

"

模式建设，市政工

程改造采用施工总承包方式。项目线路全长约

39km

，计划

2016

年

4

月开工，

2018

年

4

月底竣工，中标价

37.01

亿

元。

2

、本公司下属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集中安置小区地块一投资人

招标采购项目，项目建设期

30

个月，中标价约

23.2

亿元。

以上项目的投标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项目中标价合计约

60.21

亿元，约占

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15

年营业收入的

1%

。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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